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运用委托
资金认购关联方发起设立、管理的保险资产
管理产品日常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关联交易信息)2014年 2号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保监会”）《保险公司资

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关联交易》及相关规定，现将新华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关于运用委托

资金认购控股子公司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华资产”）

发起设立、管理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

如下：  

一、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概述 

为理顺日常关联交易期限与本公司会计年度的一致性问题，本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4年度-2015年度《关

于公司委托资金运用相关事项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下称“《日

常关联交易议案》”），并与新华资产于 2014年 8月 26日签署了《认

购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保险资金委托管理、购买顾问咨询服务、委托

承销债券（务）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下称“《补充协议》”），

对公司与新华资产于 2013年 8月 27日签署的《认购保险资产管理产

品、保险资金委托管理、购买顾问咨询服务、委托承销债券（务）框

架协议》（下称“《原协议》”）进行了补充及修订。《补充协议》

中关于本公司运用委托资金认购新华资产发起设立、管理的保险资产

管理产品，约定 2014年度（2014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

及 2015 年度（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交易总额上



限均为每年度人民币 400亿元。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根据《原协议》

及《补充协议》认购新华资产发起设立、管理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共

计人民币 100亿元。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标的为新华资产根据保监会《关于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产品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关于保

险资金投资有关金融产品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发起设立、管理的各类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包括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项目

资产支持计划等符合保监会规定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二、 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方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持有新华资产 99.4%的股份，根据保监会《保险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新华资

产属于本公司直接控制的法人，为保监会监管规则下的本公司关联

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新华资产于 2006年 5月经过保监会批准，于 2006年 7月 3日正

式成立。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5亿元。经营范围为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

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等。 

三、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本公司认购新华资产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发起设立、管理的保险资



产管理产品，将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

并且在同一产品相同类别下，新华资产给予第三方的定价标准原则上

将不优于新华资产给予本公司的定价标准。 

（二）定价依据 

本公司认购新华资产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发起设立、管理的保险资

产管理产品的关联交易，具体定价将参考具体合同签订时的市场价协

商确定。 

四、 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 交易价格 

2014年 8月 26日，本公司与新华资产签署了《补充协议》，其

中关于本公司认购新华资产发起设立、管理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约

定 2014年度（2014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及 2015年度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运用委托资金认购

新华资产发起设立、管理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交易总额上限均为每

年度人民币 400亿元，《补充协议》生效后 2014年度及 2015年度交

易总额上限将按照《补充协议》约定执行。除《补充协议》明确变更

的上述条款外，2013年 8月 27日本公司与新华资产签署的《原协议》

的其余部分继续有效。 

（二）交易结算方式 

本公司认购新华资产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发起设立、管理的保险资

产管理产品的关联交易，交易结算方式将按照双方签署的具体合同执

行。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补充协议》有效期自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

2015年 12月 31日。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决策的机构、时间、结论 

本次交易按照保监会监管规则及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

规定，履行了如下内部审批程序： 

1、2014 年 8 月 25 日，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4 年第 4 次

会议审议通过《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并出具专业意见，同意将本次

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2、2014年 8月 26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所述公司与新华资产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二）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关于公司与新华资产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 2014 年第 4 次会议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现

场表决方式通过，并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 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公

司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

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9月 23日 


